
 
 

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1-019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投资设立金达威生物技术（江苏）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贯彻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厦

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药业”）、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

威维生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药业”）及

北京桦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桦冠”），经商谈后于 2021 年 3 月 9 日于

福建厦门签署《投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在江苏省启东市共同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金达威生物技术（江苏）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

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金达威药业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4,7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47%的股权，金达威维生素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2,500 万元，

持有合资公司 25%的股权，诚信药业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0 万元，持有合资公

司 20%的股权，桦冠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8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8%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经营决策和经营管

理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总经理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轶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28,9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医药原料药、生物制品、有机化工产品（限制的

除外）、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着色剂）、二十二碳六烯酸（DHA）、食用植

物油（新资源食品）、花生四烯酸油脂（ARA）和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公司直接持有金达威药业 100%的股权，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达威投资”）持有公司 34.34%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江斌通过

金达威投资和个人持股间接控制金达威药业。 

经核查，金达威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水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地：厦门市海沧区新昌路 33、35 号 

注册资本：12,800 万元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制造；饲料添加剂制造；其他未列明食品制造；经营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直接持有金达威维生素 100%的股权，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达威投资”）持有公司 34.34%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江斌通

过金达威投资和个人持股间接控制金达威维生素。 



 
 

经核查，金达威维生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轶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地：启东滨江精细化工园区 

注册资本：22,349 万元 

经营范围：丙胺酰谷氨酰胺、奥拉西坦、阿托伐他汀钙、吡喹酮、瑞舒伐他

汀钙、替比夫定原料药生产、销售；酮还原酶生产、销售；维生素 C 葡萄糖苷

生产、销售；氨基酸系列产品销售；化工原料中间体、日用化妆品、生物医药产

品研发、销售、技术转让（除危险化学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的产品）；自

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添加

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持有诚信药业 86%的股权，金达威投资持有公司 34.34%的股权，

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江斌通过金达威投资和个人持股间接控制诚信药业。 

经核查，诚信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北京桦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 2 号院 1 号楼 A 座二层 202 

注册资本：1,005.579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检



 
 

测；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自然人陈剑直接持有桦冠 37.29%的股权，通过北京桦冠领创医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桦冠 3.06%的股权，通过北京桦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桦冠 2.42%的股权。陈剑通过上述方式合计持有桦冠 42.77%

的股权，为桦冠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桦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目前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情况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金达威药业拟以自有资

金出资 4,7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47%的股权，金达威维生素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2,5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25%的股权，诚信药业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0 万元，

持有合资公司 20%的股权，桦冠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8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8%

的股权。 

（二）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金达威生物技术（江苏）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名

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启东滨江精细化工园区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推广及相关服务；生物发酵产品（酶制

剂及延伸品)及医药、保健品原料的研发、销售；技术检测；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以工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公司的设立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金达威药业、金达威维生素、诚

信药业、桦冠（以下合称“各投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期限为合资公司

设立之日起 10 年内。各投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资公司承担责任，

并按各自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分享利润、承担亏损及风险。 

认缴出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 4,700.00 47.00 

2 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 2,500.00 25.00 

3 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 2,000.00 20.00 

4 北京桦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00.00 8.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二）合资公司的公司治理 

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

构，合资公司股东按其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责任。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由五名董事组成，由合资公司

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每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合资公司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的规定，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合资公司首

届董事会由祝俊博士、李斌博士、陈剑博士、詹光煌先生、李丹女士等五人组成，



 
 

由祝俊博士担任董事长。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合资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合资公司

董事及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职务，监事每届任期三年，

连选可以连任。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

可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依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负责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担任合

资公司法定代表人。 

合资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技术总监等为合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各投资方确认并保证，其所提名的董事、监事人选的任职资格均应当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资公司董事、监事辞任或被解除职务时，由提名该名董事、

监事的一方提名继任人选。 

（三）合资期限 

合资公司合作期限为 50 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

届满后，经各投资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合作期限。 

（四）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协议自各投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违约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协议项下声明、承诺、保证、责任及义务的，即构成违约，均

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除协议特别约定，任何一方违反协议，致使合资公司、其他投资方承担任何

费用或任何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合资公司、守约方因该违约行为而遭受的一切

损失。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贯坚持“强化创新、引领未来”的原则，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体系并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多年

来，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了微生物发酵、化学

合成、天然产物提取、胶囊制备四大核心技术，实现了系列产品生产技术的全面

提升。合资公司成立后，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研发与自主研发的能力，对

公司的新品开发、技术创新、长远发展和企业效益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财务及经营

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存在一定

的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已充分认识上述风险并将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防范和应

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 

本次对外投资公告披露后，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披露对外投资的进展或

变化情况。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